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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安全生产领域涉嫌危险作业罪

典型案例的通报（第二批）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’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:

为持续强化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

用’形成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有力震慑’压紧压实各类

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’省安委办将《刑法修正

案（十一）》实施以来我省查处的第二批9起涉嫌危险作业罪

典型案例通报如下。

杭州萧山杭州通达集团有限公司萧政储出2020 （36）号地

块建筑施工项目违法操作塔吊涉嫌危险作业罪案°202l年5月

l6日’杭州市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住建、公安等部门对萧政

储出2020 （36）号地块建筑施工项目开展执法检查时’发现项

目施工单位杭州通达集团有限公司在塔吊顶升作业中存在违法

行为:塔吊司机邵某某持有的建筑起重机械司机特种作业操作

证已过期注销;项目安全员吴某某违反规定未将塔吊顶升作业

情况告知监理单位’未对塔吊顶升作业现场进行全程管理;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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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安拆维保业务中介尹某某违反规定’未通过具有安拆维保资

质的单位擅自将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安排至工地从事塔吊顶升作

业·

经核查’上述违法行为系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’擅自从

事建筑施工高度危险生产作业活动’存在重大事故隐患’具有

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’已涉嫌危险作业罪。6月18日’

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依法对塔吊司机邵某某、杭州通达集

团有限公司项目安全员吴某某、塔吊安拆维保业务中介尹某某

以涉嫌危险作业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·

绍兴市柯桥区陈某某未取得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经营

活动涉嫌危险作业罪案°2021年3月29日’绍兴市柯桥区应急

管理局、建设局、综合执法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时’发

现陈某某在该区钱清街道梅东村一民房内利用工具私自将瓶装

液化石油气分装后予以销售’经清点液化石油气瓶共计l52只’

其中91只超过设计使用年限’超期气瓶中有34只装有液化石

油气。经现场勘查’该储存场所未设置防爆照明设备、安全警

示标志、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’不具备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安全

条件’且周边为人员密集的居民区’存在重大事故隐患’具有

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°

经核查’陈某某未取得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’其在民房内

私自分装液化石油气予以销售的违法行为系擅自从事危险化学

品经营、储存等高度危险作业活动·鉴于陈某某的违法行为已

涉嫌危险作业罪’绍兴市柯桥区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3月31日’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对陈某某立案侦查并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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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拘留强制措施。5月8日’陈某某以危险作业罪被判处拘役

4个月.

杭州市钱塘新区浙江菊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非法储存危险

化学品涉嫌危险作业罪案°202I年4月2日’杭州市钱塘新区

应急管理局对浙江菊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该区河庄街道蜀

南村的仓库进行执法检查时’发现仓库五楼存放油漆、稀释剂、

固化剂等危险物品共计6971公斤’经鉴定’上述物品系危险化

学品°经现场勘查’该储存场所未设置防爆电气设备’可燃气

体报警器’未设置强制排风’不具备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条

件。同时’发现该仓库内存放大量家居材料’仓库四楼北侧为

办公区’仓库东北面距离厨房仅l1.52米’东南侧紧临杭州新围

保险箱厂’保险箱厂经常有员工进行电焊等动火作业’存在重

大事故隐患’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·

经核查’该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’系擅自从

事危险物品储存高度危险作业活动。执法人员当即依法开具了

《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》’责令该公司立即消除隐患’停止储

存经营危险化学品。鉴于该公司负责人杨某某的违法行为已涉

嫌危险作业罪’杭州市钱塘新区应急管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

关依法处理·4月3日’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以涉嫌危险

作业罪对犯罪嫌疑人杨某某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

施。

舟山市定海区舟山金毅化工贸易有限公司非法储存危险化

学品涉嫌危险作业罪案°202l年3月l7日’舟山市定海区应急

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对该区金塘镇茶叶山路1号执法检查时’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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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该场所储存大量液氨’其中满瓶1l瓶（400公斤／瓶）、空瓶

57瓶。经现场勘查’发现该场所未经正规设计’与周边厂房之

间的距离不符合建筑防火问距要求;未按规定设置氨气泄漏检

测报警装置、防爆电气设备;未设置消火栓、灭火器等消防救

援器材、防雷避雷设备;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、防护器具及泄

漏应急处理设备;现场无安全警示标志’不具备储存危险化学

品的安全条件。该公司还存在未制定液氨相关安全操作规程、

应急处置措施方案等违法行为°同时’该场所附近存在明火加

工作业’周围100米范围内生产作业人员约有190余人’存在

重大事故隐患’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°

经核查’上述液氨系舟山金毅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所有’该

公司危险化学品许可范围为“批发无仓储’’’不具有储存危险化

学品的资质’系擅自从事危险物品储存高度危险作业活动。鉴

于该公司负责人费某某已涉嫌危险作业罪’舟山市定海区应急

管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5月3日’舟山市公安局

定海区分局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犯罪嫌疑人费某某立案侦查并

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。

龙港市周某某等24人非法经营｀储存危险化学品涉嫌非法

经营罪｀危险作业罪案°2021年3月中旬’龙港市公安局｀应

急管理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在龙港市双河社区开展联合执法检

查时’现场查扣一辆非法运输液化石油气的货车’车内装满了

标识不清’瓶身锈迹斑斑的瓶装液化石油气96瓶·通过进一步

深挖’发现该案系非法经营液化气团伙犯罪’共抓获涉案人员

24人’扣押无证运营车4辆’液化石油气l550公斤’涉案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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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500万元·该团伙每日往返福建福鼎、龙港两地’负责运输、

装卸、分销无合法来源的瓶装液化石油气至龙港市周边°这些

‘‘黑煤气’’质量不达标’运输、储存不具备安全条件’存在重大

事故隐患’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’具有发生重大

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°

经核查’周某某等24人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’将

液化石油气销售给不具备经营资质的个人’系非法经营行为和

擅自从事危险物品储存高度危险作业活动°鉴于周某某等24人

的违法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、危险作业罪’5月7日’龙港市

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、危险作业罪对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等

24人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、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·

嘉兴市南湖区浙江自贸区长有化工有限公司非法储存危险

化学品涉嫌危险作业罪案°202I年4月30日’嘉兴市南湖区应

急管理局在开展网格大走访时’发现该区余新镇长秦村一居民

房周围存放大量气瓶’经清点共计有氧气、氮气、氨气、丙烷、

二氧化碳等l9l瓶’现场还发现电焊机2台’经鉴定’气瓶内

气体系危险化学品。经现场勘查’该储存场所未设置防爆电气

设备’未安装可燃气体监测报警装置’现场还有动火作业’不

具备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条件。同时’该储存场所为居民房’

房内及周边都有住户’存在重大事故隐患’具有发生重大伤亡

事故的现实危险。

经核查’上述气瓶系浙江自贸区长有化工有限公司所有’

该公司危险化学品许可范围为“批发无仓储’’’不具有储存危险

化学品的资质’系擅自从事危险物品储存高度危险作业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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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该公司负责人黄某某的违法行为已涉嫌危险作业罪’嘉兴

市南湖区应急管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°5月15日’

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犯罪嫌疑人黄某

某立案侦查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。

桐乡市嘉兴益霞化工有限公司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涉嫌危

险作业罪案°2021年5月l8日’桐乡市应急管理局接群众举报

对该市盈亿棉纺有限公司旧址仓库进行突击检查时’发现该简

易仓库大门紧闭’窗户均被人为遮挡’散发着刺激性气味。打

开后发现仓库内存放大量无安全标签的桶装化学品’初步确认

为醋酸甲醋和醋酸乙醋’现场还发现用于移液、分装的设备和

容器。经清点’仓库内共计存放120桶’20余吨’经鉴定’桶

装化学品系危险化学品。经现场勘查’该仓库未设置防爆电气

设备’未安装可燃气体监测报警装置’不具备储存危险化学品

的安全条件·同时’该仓库的一楼过道处是员工临时休息室’

二楼有5人居住’东面紧邻仓库的为人员密集的棉纺生产车问’

西南面则是简易员工食堂和宿舍’存在重大事故隐患’具有发

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·

经核查’上述危险化学品系嘉兴益霞化工有限公司所有’

该公司危险化学品许可范围为“批发无仓储’’’不具有储存危险

化学品的资质’系擅自从事危险物品储存高度危险作业活动°

执法人员当即依法开具了《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》’责令该公

司立即停止储存危险化学品’并依法予以查封°鉴于该公司负

责人金某某已涉嫌危险作业罪’桐乡市应急管理局将该案移送

公安机关依法处理· 5月19日’桐乡市公安局以涉嫌危险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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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对犯罪嫌疑人金某某立案侦查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°

峡州市满》弘新能源有限公司非法生产｀经营危险化学品涉

嫌危险作业罪案。2021年5月17日上午’睬州市应急管理局接

群众举报对该市满汛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’发现该

公司存在生产、储存、销售动力油行为。经清点该公司共储存

l50公斤装动力油22桶、25公斤装动力油l3桶’经鉴定’桶

内动力油系危险化学品°经检查’该公司相关人员安全生产知

识和管理能力未经依法考核合格’未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排查治理制度’该场所也不具备生产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安

全条件。同时’该生产、储存场所紧邻峡州市照明灯具厂生产

车问’车间内有40人余人同时作业’存在重大事故隐患’具有

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·

经核查’该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许可证’系

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等高度危险作业活动·执

法人员当即依法开具了《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》’责令该公司

立即将动力油转移至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’暂停使用动力油生

产设备°鉴于该公司负责人王某某、管理人葛某某已涉嫌危险

作业罪’‖乘州市应急管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5

月27日’峡州市公安局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、

葛某某立案侦查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°

绍兴市柯桥区浙江自贸区福曼多化工有限公司非法储存危

险化学品涉嫌危险作业罪案。2021年4月23日’绍兴市柯桥区

应急管理局在对某小微园区开展执法检查时’发现该园区出租

给浙江自贸区福曼多化工有限公司的仓库内存有大量桶装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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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’其中乙酸甲醋76桶（200公斤／桶）’改性异氰酸醋l855

桶（20公斤／桶）’经鉴定’桶内化学品系危险化学品。经现场

勘查’该仓库未设置防爆照明设备’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、报

瞥装置’仓库内违规动用明火、仓库只设置一个安全出口等’

不具备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条件°同时’该仓库值班室设有

床铺’周边有多处纺织品仓库和生产车问’存在重大事故隐患’

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。

经核查’浙江自贸区福曼多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许可

范围为“批发无仓储’’’不具有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资质’系擅自

从事危险物品储存高度危险作业活动·鉴于该公司负责人侯某

某已涉嫌危险作业罪’绍兴市柯桥区应急管理局将该案移送公

安机关依法处理。6月2日’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以涉嫌危

险作业罪对犯罪嫌疑人侯某某立案侦查°

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自202l年3月l日施行以来’我

省以“零容忍’’的态度’坚决查办“危险作业罪’,案件’以上9起典

型案例’具有深刻的瞥示教育意义。每一起典型案例都代表着

一个重大事故隐患的消除’一个重大伤亡现实危险的排除°广

大生产经营单位要以案为鉴’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’扎

实开展企业风险普查’切实抓好隐患自查自改’不断健全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’不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’进一步提升企业本质

安全水平·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

生产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’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’持续强

化安全生产执法检查’密切行刑衔接’坚决查处安全生产领域

非法违法行为’特别是严格对照“危险作业罪’’的三类构罪行为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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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覆盖危险作业罪查办的区域和领域’确保监管执法不打

折扣、不留死角、不走过场’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高压监管态

势’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’切实防范各类事故发生’确

保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’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安全

生产环境。

浙江 公室

9



凶●乍≈
仲

尸

′ ·.

q
f

』

■
《

0
●

（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）

抄报:省安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。

抄送: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安委办·

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l年6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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